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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三月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计划及草案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或

“

本计划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 《

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深

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制订

。

２．

本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

，

其股票来源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文科园

林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股票

。

３．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不包括独立

董事

、

监事

），

合计

２１３

人

。

激励对象未参加除本计划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符合

《

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以及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规定

。

４．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４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约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０００

万股的

３．３３％

，

本次激励拟不做预留

。

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

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本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５．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参与本激励计划

，

李从文先生

、

赵文凤女士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议案及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议

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６．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或回购注销之日

止

，

最长不超过

４

年

。

（

１

）

激励对象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予以锁定

，

不得转让

、

用于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

（

２

）

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１９．０８

元

。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３８．１６

元

／

股的

５０％

确定

，

即每股

１９．０８

元

。

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

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

，

本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８．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第二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２％

；

第三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２７．５％

。

以上

“

净利润

”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且为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激励成

本加回后的净利润

。

９．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１０．

本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１１．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

，

且授予条件成就后

３０

日内

，

由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

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１２．

本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第一章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

，

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

文科园林、本公司、公司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本计划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限制性股票 指 公司根据本计划规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获得限制性股票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键管理人员、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

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日期，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授予价格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锁定期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禁止转让的期限

解锁期 指

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成就后，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并可流通上市的期

间

解锁条件 指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股权解锁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有效期 指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

日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本计划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

、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

充分调动公司相关董事

、

中高层管理人员

及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的积极性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与企业愿景的实现

，

在充分

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

公司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

，

根据

《

公司法

》 、 《

证券法

》 、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

（

试行

） 》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制定本计划

。

第三章 本计划的管理机构

１．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

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实施

、

变更和终止

。

２．

董事会是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

，

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薪酬委员会

”） ，

负责拟

订和修订本股权激励计划

，

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和主管部门审核

，

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

事宜

。

３．

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

，

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

，

并对本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

规

、

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行监督

。

４．

独立董事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

立意见

，

并就本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第四章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

《

公司法

》 、 《

证券法

》 、 《

管理办法

》 、 《

备忘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

２．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不包括独立董

事

、

监事

） 。

二

、

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１３

人

，

包括

：

１．

公司董事

２．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关键管理人员

；

４．

公司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以上激励对象中

，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有雇佣或劳务关

系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为激励对象的资格

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三

、

激励对象的核实

１．

本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公司审批

本计划的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２．

经公司董事会调整的激励对象名单亦应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

第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数量和分配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本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股票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４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约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１２０００

万股的

３．３３％

，

本

次激励拟不做预留

。

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

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本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将做相应的调整

。

三

、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

以下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

，

保留两位小

数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１

李从文 董事长

３３．７５ ８．４４％ ０．２８％

２

田守能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５ ６．２５％ ０．２１％

３

高育慧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１８ ４．５０％ ０．１５％

４

孙潜 常务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７５％ ０．１３％

５

赵文凤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８％

６

黄振源 副总经理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８％

７

叶定良 副总经理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８％

８

陈孝伟 副总经理

１２ ３．００％ ０．１０％

９

李俊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７５％ ０．１３％

１０

吴仲起 副总经理兼董秘

３０ ７．５０％ ０．２５％

１１

李鹏远 副总经理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８％

１２

程智鹏 副总经理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８％

１３

聂勇 财务总监

１２ ３．００％ ０．１０％

关键管理人员、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

２００

）

１８９．２５ ４７．３１％ １．５８％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

１．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除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近亲属李财

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外

，

激励对象中没有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其配偶

、

其他直系近亲属

。

２．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为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事宜通过

董事会后仍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

３．

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

；

所有参与本

计划的激励对象获授的个人权益总额未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

。

第六章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禁售期

一

、

本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或回购注销之日止

，

最长不超过

４

年

。

二

、

本计划的授予日

本计划的授予日在本计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

，

且授予条件成就后

３０

日内

，

由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

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本计划的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内

；

２．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上述

“

重大交易

”、“

重大事项

”

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

规则

》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三

、

本计划的锁定期

激励对象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予以锁定

，

不得转让

、

用于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

四

、

本计划的解锁期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五

、

本计划的禁售期

本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

《

公司法

》 、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执行

，

具

体规定如下

：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

如果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中对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

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第七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１９．０８

元

，

即满足授予条件后

，

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１９．０８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

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

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

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

，

本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二

、

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

３８．１６

元

／

股的

５０％

确定

，

即每股

１９．０８

元

。

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在解锁日

，

激励对象按本计划的规定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时

，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在未来的三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

，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

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第二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２％

；

第三个解锁期 相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２７．５％

。

以上

“

净利润

”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且为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激励成

本加回后的净利润

。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

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若第一

、

第二个解锁期内未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时

，

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下一年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时一

起解锁

；

若下一年仍未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时

，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第三个解锁期

内未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时

，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

４．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个人年度绩效考评结果

，

划分为优

、

良

、

合格和不合格四挡

，

分别对应不同的可解锁比例

：

评价标准 优秀（

Ａ

） 良好（

Ｂ

） 合格（

Ｃ

） 不合格（

Ｄ

）

个人当年实际

解锁额度

个人当年解锁额度

＊１００％

个人当年解锁额度

＊６０％ ０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优

、

良和合格

，

激励对象根据年度考评分数对应的个人可解锁比

例进行解锁

，

未解锁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不合格

，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

将激励对象所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当期拟解锁份额回购注销

。

第九章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

、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

（

草案

）

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

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配股

、

缩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Ｑ＝Ｑ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的比例

（

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２．

配股

Ｑ＝Ｑ

０

×Ｐ １ ×

（

１＋ｎ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

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３．

缩股

Ｑ＝Ｑ

０

×ｎ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 ；

Ｑ

为调

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４．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不做调整

。

二

、

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

（

草案

）

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公司有派息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的比例

；

Ｐ

为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

。

２．

配股

Ｐ＝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

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３．

缩股

Ｐ＝Ｐ

０

÷ｎ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缩股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４．

派息

Ｐ＝Ｐ

０

－Ｖ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经派息调整后

，

Ｐ

仍须大于

１

。

５．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

三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

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

授予价格

。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或授予价格后

，

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

律师应当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

《

管理办法

》 、 《

公司章程

》

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

见

。

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规定

，

公司将

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锁人数变动

、

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

公积

。

一

、

会计处理方法

１．

授予日

根据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情况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

２．

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

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

，

同时确认所

有者权益或负债

。

３．

解锁日

在解锁日

，

如果达到解锁条件

，

可以解锁

；

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

，

按照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处理

。

二

、

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４０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并最终确

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

假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

据测算

，

本次授予的股份支付费用总额约为

３２９４．２３

万元

，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

要求

，

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

费用合计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万元）

３２９４．２３ １６７２．２８ １１９４．１６ ３６３．７４ ６４．０５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

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

，

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

情况下

，

本激励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

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

，

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

提高经营效率

，

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

第十一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本计划即行终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回购注销

。

二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１．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２．

公司出现合并

、

分立等情形

；

本计划不做变更

，

按本计划的规定继续执行

。

三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但仍在公司内

，

或在公司下属分

、

子公司内任职的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

照职务变更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但是

，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

考核不合格

、

触犯法律

、

违反执业

道德

、

泄露公司机密

、

失职或渎职

、

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等行为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或因前

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２．

激励对象因辞职

、

公司裁员

、

劳动合同到期等原因而离职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３．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根据本计划继续有效

，

其退休年度的个人年度考核被视为

合格

，

其余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４．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

，

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

１

）

当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计划规

定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

２

）

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５．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而死亡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持有

，

并按照死亡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若因其他原

因而死亡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

销

。

６．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

除外

。

一

、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配股或缩股

、

派息等事项

，

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式如下

：

１．

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Ｐ

０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例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２．

缩股

：

Ｐ＝Ｐ

０

÷ｎ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Ｐ

０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的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

３．

配股

：

Ｐ＝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４．

派息

：

Ｐ＝Ｐ

０

－Ｖ

其中

：

Ｐ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Ｐ

０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经派息

调整后

，

Ｐ

仍须大于

１

。

二

、

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

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

调整回购价格后

，

应及时公告

。

２．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回购注销的程序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

，

应向交易所申请解锁该等限制性股票

，

在解锁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将

回购款项支付给激励对象并于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相应股份的过户

；

在过户完成后的合理时间内

，

公司应注销该

部分股票

。

第十三章 附则

１．

本计划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２．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51� �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6-038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接到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函告

，

获悉问泽鸿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问泽鸿 第一大股东

２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３－２２ ２０１７－３－２１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６１％

融资

合计

－ ２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 － － － １０．６１％ －

２

、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问泽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６

，

２６０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９．７９％

，

本次质押的

２

，

７８５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１０．６１％

。

现累计质押

１９

，

７８６．４０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０５％

，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７５．３５％

。

３

、

股东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

二

、

备查文件

１

、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6-029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大康牧业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了

《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５

），

因工作人员疏

忽

，

将

Ｆｉａｇｒｉｌ Ｌｔｄａ．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按巴西雷亚尔币换算中国

人民币金额计算错误

，

现对该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

原内容

：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

经

ＫＰＭＧ

审计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巴西雷亚尔币金额 按照利率

１

：

１．８１３４

计算

，

人民币金额

总资产

１７６

，

１４５．１５ ９７

，

８５８．４２

负债总额

１５７

，

４０４．２７ ８７

，

４４６．８２

银行贷款总额

（

部分流动负债

，

部分非流动负债

）

６６

，

６３７．３１ ３７

，

０２０．７３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３９

，

６２７．３５ ７７

，

５７０．７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７７６．９１ ９

，

８７６．０６

净资产

１８

，

７４０．８８ １０

，

４１１．６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２

，

４５３．８４ １６２

，

４７４．３６

净利润

２

，

１５５．０８ １

，

１９７．２７

更正内容

（

更正部分采用黑体加粗字体标示

）：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

经

ＫＰＭＧ

审计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巴西雷亚尔币金额 按照利率

１

：

１．８１３４

计算

，

人民币金额

总资产

１７６

，

１４５．１５ ３１９

，

４２１．６２

负债总额

１５７

，

４０４．２７ ２８５

，

４３６．９０

银行贷款总额

（

部分流动负债

，

部分非流动负债

）

６６

，

６３７．３１ １２０

，

８４０．１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３９

，

６２７．３５ ２５３

，

２００．２４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７７６．９１ ３２

，

２３６．６５

净资产

１８

，

７４０．８８ ３３

，

９８４．７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２

，

４５３．８４ ５３０

，

３３５．７９

净利润

２

，

１５５．０８ ３

，

９０８．０２

除上述更正外

，

上述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

公司

为本次错误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并避免类似错误再次

发生

。

特此公告

。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03月 23日

关于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 �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932,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准予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

复

》

(

证监许可

[2015]2250

号

)

准予注册

，

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

募集

,

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6

年

3

月

25

日

。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和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管理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经与本基金拟任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要销

售渠道协商一致

,

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截止日自

2016

年

3

月

25

日延长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即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认购申请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阅读

2016

年

2

月

26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本公司网站上的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

国寿安保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

《

国寿安保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

》。

投资者也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9-258-258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

www.gsfunds.com.cn

）

咨询

、

了解相关情况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

，

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16-007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电

话

、

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会董

事

９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

会议由董事长李从文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相关

法律

、

法规以及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

，

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

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立

、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

促使公

司快速健康发展

，

公司董事会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

文件及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制订了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李从文先生

、

赵文凤女士

、

田守能先生

、

高育慧先生作为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

，

为关联董事

，

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特制定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李从文先生

、

赵文凤女士

、

田守能先生

、

高育慧先生作为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

，

为关联董事

，

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本次激励计划拟将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被激励对象

。

李从文先生作为公司的创始人

、

董事长

，

把握公司发展战略

，

明确公司发展方向

，

领导公司逐步发展壮大

，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及经营目标的实

现将发挥重要作用

。

赵文凤女士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及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

在公司成长过程及未来的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

。

同时

，

李从文先生

、

赵文凤女士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情形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作为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同意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参与计划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的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

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的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在

公司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同时

，

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情形

，

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同意李财宝先生

、

朱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

为股权激励对象参与计划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激励计划的

以下事宜

：

１．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

（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

（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等事宜时

，

按照激励

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

３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

４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事宜

；

（

５

）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行使

；

（

６

）

授权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情形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

（

７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

向登记结算

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修改公司章程

、

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

８

）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事宜

；

（

９

）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对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其他授权与终

止事项

；

（

１０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

包括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

（

１１

）

授权董事会实施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

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

、

机构办理审批

、

登记

、

备案

、

核准

、

同意等手续

；

签署

、

执行

、

修改

、

完成向有关政府

、

机构

、

组织

、

个人提交的文件

。

３．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

地点将另行通知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75�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16-008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邮

件

、

电话形式发出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鄢春梅女士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相

关法律

、

法规以及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内容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以及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１－３

号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列入公司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

管理办法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

不

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备

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修永华先生与监事鄢春梅女士为

夫妻关系

，

关联监事鄢春梅女士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旨在保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顺

利实施

，

确保股权激励计划规范运行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修永华先生与监事鄢春梅女士为

夫妻关系

，

关联监事鄢春梅女士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２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

，

因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５％

，

根据

《

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的规定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需经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

，

且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的近亲属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

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

，

因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从文

、

赵

文凤夫妇的近亲属

，

根据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的规定

，

李财宝先生

、

祝福浩先生

、

赵海龙先生作

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需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且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

，

李从文

、

赵文凤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须回避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六

、

审议通过了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

》

经审核

，

列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文科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

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

、

有效

。

《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激励对象修永华先生与监事鄢春梅女士为

夫妻关系

，

关联监事鄢春梅女士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２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接 B29版)

� � � �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兵器集团

、

北方华锦及其子公司

、

分公司在日常生产

经营中产生的交易

。

２．

兵器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北方华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

该

行为属关联交易

。

３．

本公司五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

》。

表决时与会的关联董事李春建

、

于小虎

、

任勇强

、

杜秉光回避

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

４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４．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

北方华锦

在股东大会上将对该议案的回避表决

。

５．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经股

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

，

４３５

，

０６７．１８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锦宾馆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８７

，

３１５．００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

，

７４１

，

１７５．１０

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 ）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４０

，

４７８．６５

北京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５３２

，

５２７．２１

大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

，

８４９

，

７１１．９２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３１

，

４９７．４１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

，

５２５

，

３５８．３６

小计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７

，

０９３

，

１３０．８３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

７９１．０２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４４９

，

８５５．５３

北化凯明化工有限公司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０００

，

２６８．００

盘锦华锦精细化工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３

，

４２５．６４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２６６

，

２７４．８７

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３

，

２９２

，

４６６．１７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

７３７

，

８８２．３０

无锡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３０

，

０１４．３２

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

８０４

，

０１６．３０

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 ）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３７

，

５２３．１０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锦宾馆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５５．５９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

２１３

，

９８０．０２

大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２５７

，

１８６．６３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２

，

１７６．２７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７０

，

０９８．１６

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１５

，

８８４．２３

小计

３

，

３６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９６

，

５０９

，

８９８．１５

原油采购 兵器集团下属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

４３９

，

７３５．３３

其中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的董事会

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 ，

且双方已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

期限

３

年

，

根据协议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贷款利率为市场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 �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

；

无国

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

；

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为多年形成

，

并且为日常生产经营所

必须

。

待股东大会通过后签订有关协议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使公司的生产经营得到有力保障

，

使经营管理更为规范

。

本公司关联方主要是向本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必要的生产生活保障

，

因此履约方面不

存在任何风险

。

上述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切实从维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

，

详细分析关联交易

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分析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

本公司关联方主要是向本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必要的生产

生活保障

。

２．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

；

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

行业价格标准

；

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３．

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上述关联方多为

“

十一五

”

项目建设

过程中为提供服务的企业

，

且部分关联方主要是为本公司提供生产生活服务

，

因此不会对本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五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已事前向本人提交了有关资

料

，

本人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

，

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

，

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

。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

，

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

，

交易

价格依据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案

( 本章程修正案已经 2 0 1 6 年 3 月 2 3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四十五次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尚

需提交 2 0 1 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特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原内容为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液氨

、

压缩氮气

、

液氧

、

尿素

、

液氩

、

１．３－

丁二烯

、

石脑油

、

煤油

、

液化石油气

、

工业硫磺

、

氢气

、

甲苯

、

乙烯

、

丙烯

、

苯

、

富氢甲烷

、

乙

苯

、

苯乙烯

、

粗甲苯

、

混合苯

、

混合苯

１＃

、

混合苯

３＃

、

焦油

（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

）；

石油产品及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

除易燃易爆危险品

）；

塑料制品

、

建安工程

、

压

力容器制造

、

普通货物运输

（

以上各项 限分公司经营

）。

现拟修改为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１．３－

丁二烯

；

氨

；

苯

；

苯乙烯

；

丙烯

；

氮

［

压缩

的

］；

二甲苯

；

工业用丁二烯抽余碳四

；

工业用丁二烯抽余液

；

甲苯

；

裂解燃料油

（

混合苯

３＃

）；

硫磺

；

煤油

；

石脑油

；

碳九

；

碳五馏分

；

氩

［

液化的

］；

氧

［

液化的

］；

液化石油气

；

乙烯

；

石油产品

及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

除易燃易爆危险品

）；

塑料制品

、

建安工程

、

压力容器制造

、

普通货物运

输

；

生活饮用水

（

以上各项限分公司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3日

其他关联方名

称

关联关系

１．

北 方 爆 破 科 技

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孙守会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化工原料 、产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１０

号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７４２

，

５３９

，

８５２．８９

元 ，净资产

３１３

，

７５９

，

２５６．０２

元 ，营业收入

１

，

６６３

，

１３０

，

４１７．７０

元 ，净利润

５０

，

５８８

，

２０５．３５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７４

，

２２４

，

１１４．７４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２．

北 方 华 锦 化 学

工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春建

注册资本：

２５８

，

８０３

万元

主营业务：无机化工产品 、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３１

，

４６８

，

１２２

，

９３２．６４

元，净资产

６

，

７０８

，

１７０

，

６６２．０６

元，营业收入

３１

，

６５７

，

１３０

，

４２２．０９

元 ，净利润

２０５

，

２３４

，

７３７．７４

元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５

，

８８３

，

７６５

，

６７８．３１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

述交易构成了我公司与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３．

北 化 凯 明 化 工

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密春

注册资本：

５５９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甲苯 硫磺 硝酸 甲醇

２Ｂ

酸

４Ｂ

酸精品粗品

２Ｂ

酸钠 色酚系列产品 色基系列产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８１

号北方地产大厦

５

层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３４０

，

７５９

，

９６３．５８

元 ，净资产

７７

，

４５１

，

３６７．０６

元 ，营业收入

２

，

４８９

，

０１１

，

０３２．２５

元 ，净利润

８

，

４４６

，

３８３．４５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１５３

，

００１

，

９１８．０８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４

盘 锦 华 锦 精 细

化 工 园 区 管 理

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石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收入、服务租赁收入公用工程收入等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１４０

，

９４６

，

５７９．５６

元，净资产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下属子公司。根据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

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５

广 州 北 方 化 工

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柴伟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甲苯二异氰酸酯（

ＴＤＩ

）、

ＰＶＣ

、涂料用硝化棉、华锦聚烯烃产品（

ＰＥ

、

ＰＰ

、

ＰＳ

、

ＡＢＳ

）、乙醇胺、乙二醇

住所：广州市黄浦区大沙东路

４０３

号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４７

，

８６５

，

７６２．３１

元，净资产

８

，

８５１

，

９９０．６９

元 ，营业收入

６９５

，

６４５

，

８７４．９２

元 ，净利润

２

，

９００

，

９８２．０２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１２

，

９４０

，

２５４．３５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６

辽 宁 北 方 化 学

工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郜永胜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环氧乙烷、乙二醇、乙醇氨、液氧、氮气液氩生产销售

住所：辽宁盘锦双台子区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０

，

９８２．７４

元，净资产

３６９

，

７３４

，

５６０．３２

元，营业收入

１

，

３０７

，

７１４

，

７４４．５０

元，净利润

－２５５

，

７４１

，

６９６．１０

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７３

，

００１

，

２８６．５５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７

辽 宁 锦 禾 农 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冯岩枫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ＰＶＣ

门窗、塑料建材及配套辅件制造；化肥销售；化肥连锁陪送等

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７

号路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３０３

，

７７１

，

８７７．５６

元，净资产

８

，

４９２

，

１５８．４４

元，营业收入

１

，

０３９

，

１８０

，

３０９．９９

元，净利润

８５０

，

２７３．８１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２９

，

５２１

，

５４８．０６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

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８

盘 锦 辽 河 化 工

集 团 进 出 口 有

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田景辉

注册资本：

５７

万元

主营业务：化肥、化工原料贸易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３７

，

６４２

，

２９４．１２

元，净资产

－６

，

４８４

，

８８６．９７

元，营业收入

１

，

７３７

，

３２７．４３

元，净利润

－１

，

３９２

，

２７０．１３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７２

，

９７７．６１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

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９

科 莱 恩 华 锦 催

化剂 （盘锦 ）分

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戴维

地址：盘锦

企业注册资金：

７７７

，

０８１

欧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工业用催化剂及混合醇副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２８４

，

８５５

，

１１５．１６

元 ，净资产

２０２

，

７８２

，

７９４．３１

元 ，营业收入

１７９

，

０５１

，

５４８．７１

元 ，净利润

３９

，

２２２

，

６５０．３０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９４

，

９６１

，

９４６．２４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０

无 锡 北 方 化 学

工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崔洪明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春潮中路

４１

号

企业注册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涂料用硝化棉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６８

，

７９５

，

８４０．９４

元，净资产

３１

，

０７６

，

８４５．４０

元，营业收入

４６９

，

５７２

，

４４４．３６

元，净利润

２

，

３４６

，

９８４．２４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８

，

３８０

，

１９０．８１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１

北 京 北 方 光 电

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湛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１０

号院北方地产大厦，

企业注册资金：

１５７５

万元

主营业务：环境工程咨询 、设计、工程总承包和环保设备加工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环保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３５６

，

３９１

，

２２５．２９

元 ，净资产

３５

，

４４１

，

３６２．９４

元 ，营业收入

７１８

，

１３２

，

０９１．６７

元 ，净利润

３

，

６６８

，

７５４．２３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１６

，

３６１

，

３４０．１０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２

大 连 北 方 化 学

工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純勇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化工原料、煤、危险化学品、化肥等销售

住所：大连市沙河口区振工街

６３

号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２１３

，

１６６

，

４１８．７２

元，净资

４８

，

１８８

，

８７６．０４

元，营业收入

８９９

，

５９６

，

１１８．９２

元，净利润

２２

，

７３６

，

０５８．１６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１３

，

３２３

，

０１５．７５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３

北 方 华 锦 化 学

工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华锦宾馆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史国强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企业注册资金：

４

，

１７４

万元

主营业务：住宿、餐饮、会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

３

，

７６５

，

３６８．３４

元 ，净资产

－３５

，

２９７

，

６１７．９９

元 ，营业收入

８

，

３２５

，

６１０．１３

元 ，净利润

－１

，

９７１

，

３９３．９６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４

，

８５２

，

９７９．０４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分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４

辽 宁 北 化 鲁 华

化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黄健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盘锦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企业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精碳五、聚合级异戊二烯、间戊二烯、轻碳九、精双环戊二烯等。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４００

，

８５７

，

６３１．７８

元，净资产

３１３

，

３３０

，

２１３．１９

元，营业收入

２８４

，

７８９

，

６２３．２６

，净利润

１０

，

８５４

，

０９７．００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１１

，

５８７

，

２３１．１７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５

西 安 北 方 惠 天

化 学 工 业 有 限

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邱吉昌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

企业注册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树脂、涂料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５２

，

６９５

，

６０８．０８

元，净资产

２２

，

２７８

，

２５８．６１

元 ，营业收入

４４

，

０６４

，

５１８．７５

元 ，净利润

９８６

，

５６７．５９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０

，

３１０

，

７３６．８７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６

兵 工 财 务 有 限

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罗乾宜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企业注册资金：

３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

６９

，

８１０

，

０２６

，

５３４．７５

元 ，净资产

６

，

６１１

，

３１３

，

４０２．４１

元 ，营业收入

１

，

１７５

，

１０２

，

４８９．５４

元 ，净利润

７３８

，

７２６

，

０２６．８８

元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

，

６２５

，

１４９

，

３３０．８３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７

大 连 北 方 油 品

储运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岳连俊

地址：大连保护区新港商务大厦

１２

层

２

号

企业注册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石油及石油制品储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５２６

，

０６８

，

３１９．７０

元，净资产

３２２

，

７０１

，

１８１．８３

元，营业收入

７３

，

０３０

，

７８０．４９

元，净利润

１５

，

１２１

，

８２７．６４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６３

，

８２２

，

７１８．１０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８

辽 宁 北 方 戴 纳

索 合 成 橡 胶 有

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张恒志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企业注册资金：柒亿肆仟玖佰贰拾万元

主营业务：橡胶生成与制造。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６６７

，

０２６

，

９８８．００

元，净资产

７２３

，

５９９

，

９３４．４６

元，净利润

－１２

，

９０５

，

２３２．７４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９

，

３５９

，

１７５．２５

元 。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１９

山 西 北 方 石 油

销售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马小勤

地址：忻州原平市前进西街一五二处南

企业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石油产品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２５

，

１０５

，

３９８．５１

元，净资产

２２

，

０３４

，

５０６．８３

元，营业收入

２５

，

５６７

，

９５０．７２

元 ，净利润

－２

，

１３４

，

９５１．９９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１

，

４３５

，

１９９．７１

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

成了我公司与该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３．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